
财达证券景明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

2026 年 1 季度托管人报告

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：

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（以下称“本托管人”）自产品成立以来托

管财达证券景明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称“本计划”）的全部资产。现根

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》及

其他相关规定，出具 2026 年 1 季度托管人报告。

1、本托管人在托管本计划资产期间，严格遵守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

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规的规定，诚信地履行了托管人的职责，不存在

损害本计划持有人利益的行为。

2、本托管人依照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》对本计

划管理人——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1季度的投资运作进行了必要的监

督。本托管人认为，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本计划的投资运作、计划资产净值

的计算、计划费用开支等问题上，不存在损害计划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；在报

告期间，遵守了有关法律法规，在各重要方面的运作按照计划合同的规定执行。

3、本托管人认真复核了本计划 2026 年 1 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指标、会计报

表、投资组合报告、集合计划份额变动情况等内容，认为其真实、准确，不存在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

2026 年 4 月 30 日


		www.bjca.org.cn
	2026-04-30T09:10:11+0800
	BJ
	ePolicy




